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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范律师服务收费工作，根据新疆律师服务创

新发展的需要，引导律师服务合理、公平、有序收费，保障

法律事务委托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的合法权益，促进全区

律师行业规范健康发展，特制定本指引。

第一章 收费事务范围、收费原则和方式

第一条 凡是当事人有法律服务需求事项且需要律师提

供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均可以收取律师服务费。

第二条 律师服务收费是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办理法律

事务，向委托人收取的服务报酬。律师事务所除收取约定的

服务报酬、办理委托法律事务必须的差旅费以及办理委托法

律事务需要代收代缴的费用外，不得再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第三条 律师收费遵循自愿有偿、平等协商、诚实 信用

的原则。

第四条 律师服务收费事务范围原则上划分为:

1.民事诉讼代理事务(含仲裁案件代理事务、各类依法

设立的调解机构调解案件代理事务，以下同);

2.行政诉讼代理事务(含行政复议案件代理事务、申请

国家赔偿案件代理事务，以下同);

3.刑事诉讼辩护(含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和代理

事务(含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代理，刑事判决生效后刑事服刑

犯人的申诉、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社区监管、罚金刑的

执行、财产没收等当事人需要提供法律服务的代理事务);



4.当事人常年法律顾问事务和专项法律顾问事务;

5.其他各类非诉讼专项代理或办理事务。

第五条 律师服务费收取应遵循以下原则:

1.律师服务费应根据具体法律事务的难易、所需办理时

间的长短、所需承办律师人数的多少、承办律师执业经验和

办案能力的差别、律师可能承担的风险和责任、律师的社会

信誉和服务质量、委托人的承受能力等情况，参照本指引的

相关条款，由委托人与律师事务所、律师自愿平等协商，公

平合理地确定收费方式和收费金额。

2.律师服务费的收费方式和收费金额，应由律师事务所

与委托人签订相应的法律事务委托合同进行约定，律师服务

费应当由律师事务所依约定收取并据实开具律师服务费发

票，律师个人不得向委托人收取律师服务费。

第六条 律师服务费可采取以下收费方式:

1.计件收费：是指以每一委托法律事务为基本单位，按

规定的数额或在规定的范围、幅度、限额内具体商定收取律

师服务费的计价方式。计件收费一般适用于不涉及财产关

系，或虽然涉及财产关系但不考虑财产价值仅根据工作量确

定费用的法律事务，如代书、代办、见证、项目非诉讼法律

服务等。

2.计时收费：是指律师事务所根据其提供法律服务的有

效工作时间，以与委托人协商的方式向委托人收取律师服务

费。计时收费可适用于各类法律事务。采用计时收费的，委

托法律事务办理完毕后，律师事务所应当向委托人出具计时



工作清单。

3.按民事、行政、刑事诉讼案件的诉讼程序分阶段收费。

4.按民事、行政诉讼案件争议标的额，刑事诉讼案件犯

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被指控罪行的涉案金额，非诉讼专项事务

涉案标的额的一定比例收费。

5.风险代理收费：是指律师事务所在接受委托时，只收

取基础代理费，其他服务报酬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就委托

事项应实现的目标、效果和支付律师服务费的时间、比例、

条件、方式等先行约定，达到约定条件的，按约定条件支付

费用。

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律师事务所应当与委托人签订风险

代理收费合同，约定双方应承担的风险责任、收费方式、收

费数额或比例支付时间。

6.其他经委托人和律师协商一致的收费方式。

以上收费方式，在同一法律事务中或办理同一法律事务

的不同阶段，可以选择同一种方式，也可以选择不同种方式。

第二章 各收费方式的收费指引

第七条 对于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和代理社会公益

性、政策性法律事务，承办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可以酌情决定

减收或者免收律师服务费。

第八条 在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律师事务所代委托人

支付的诉讼费、仲裁费、鉴定费、公证费、差旅费、调查取

证费等不属于律师服务费，由委托人另行支付。但双方另有

约定的依约定处理。



第九条 不涉及财产利益关系的法律事务，一般可选择

计件收费、计时收费或者按不同的诉讼程序分阶段收费的方

式收取律师服务费。

第十条 选择计件收费的，一般性法律事务每件可在 l

万－20 万元范围内收取律师服务费。

1.担任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以及自然人的

常年法律顾问，可按年度计件收费，每年度 5 万—50 万元，

遇特殊事项，不受最高限额的限制，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

商定。代理常年法律顾问单位(个人)参加诉讼、仲裁、调解

等专项法律服务项目，按照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约定应当

另行收费的，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另行优惠收费。

2.专项事务法律顾问、法律风险评估或论证、合法性审

查、法律意见书、尽职调查、法律培训等，不涉及财产的，

可按件收费，每件 2 万—50 万元，遇特殊法律服务事项的，

双方可以协商收费。

3.立法调研、起草或者修改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课

题调研、清理规范性文件等，可按件收费，每件 2 万—10 万

元。

4.投融资、上市、并购、重组、改制、破产、清算、公

司设立及公司治理结构设计、知识产权、涉外法律服务等，

标的额不明确的可以按件收费，每件 10 万—100 万元，遇特

殊法律服务事项的，双方可以协商收费。

5.代书、起草、审查修改合同或者其他法律文书、律师

函、律师见证、代为声明、参加谈判、会议、主持调解等，



可按件收费，每件 5000 元—10 万元。

非诉专项法律事务涉及财产利益关系的，可按照该项事

务涉及的标的额，参照本指引第十三条的收费比例酌情收

费。

第十一条 选择计时收费的，可按每位律师每小时 200

元至 4000 元，或者每个工作日 1000 元至 8000 元收取律师

服务费。律师工作计费的合理时间由委托人和律师协商确

定，并由委托人与律师事务所在委托合同中约定。

第十二条 选择按诉讼程序分阶段收费的，每个阶段可

以在 1 万至 20 万元范围内收取律师服务费。发回重审的，

参照原审收费金额酌减收取律师服务费。连续代理两个程序

以上(含两个程序)的，参照前一程序收费金额酌减收取律师

服务费。

第十三条 涉及财产利益关系的法律事务，如系诉讼事

务，则在每个独立的诉讼阶段中，可按民事、行政诉讼案件

争议标的额或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指控犯罪的

涉案金额的一定比例分段累计收费，具体如下:

标的额 涉案金额 费率 速算增加数

10 万元以下的部分（含 10 万元） 10% 0

10-50 万元的部分（含 50 万元） 8% 2000

50-100 万元的部分（含 100 万） 6% 12000

100-500 万元的部分（含 500 万元） 5% 22000

500-1000 万元的部分（含 1000 万元） 4% 72000

1000-5000 万元的部分（含 5000 万元） 2% 272000



5000万-1亿元的部分（含1亿元） 1% 772000

1 亿元以上的部分 0.5% 1272000

速算公式：律师代理费=标的额×本级费率+本级速算增

加数。

上述标准为一审收费标准，代理一审又代理二审或再审

的在一审收费标准上分别酌减收费，但不低于 50%；只代理

二审或再审的，按一审收费标准分别收取；案件中如有反诉、

反请求，反诉、反请求部分的代理费按反诉、反请求标的另

行酌减收费，但不低于 50%。

第十四条 经委托人和律师事务所协商一致，可以选择

风险代理收费方式收取律师服务费，即可采取在委托的法律

事务达到委托合同约定的代理或办理目标的情况下，按委托

合同约定收取律师服务费。

风险代理收费可以按委托人依法得以维护或实现的债

权，以及减轻或免除的债务金额的 10%－30%的比例收取律师

服务费;也可以在达到合同约定的代理或办理目标时，按约

定的金额收取律师服务费。

对于风险代理收费的法律事务，可以分阶段约定律师的

代理或办理目标，并在每阶段目标达到后即按约定收取该阶

段的律师服务费。刑事辩护案件，国家赔偿案件、支付劳动

报酬、工伤赔偿、赡养费、救济金、抚养费、环境污染、安

全事故、征地补偿等案件，原则上不采取风险代理收费收取

律师服务费。

第三章 有关事项说明



第十五条 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案件分为一审、二审、

执行、申请再审、申请抗诉阶段。

申请国家赔偿案件分为申请赔偿阶段、申请复议阶段。

刑事案件分为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一审、二审、

申请再审阶段。

第十六条 律师事务所应当在双方的委托代理合同中明

确载明服务内容、服务对象、收费项目、收费方式、收费标

准、收费数额、付款和结算方式、时限、条件及争议解决方

式等律师服务费收取的有关事项。

第十七条 律师代理或办理相关法律事务的差旅费用，

可由委托人与法律事务承办律师协商确定承担和支付方式

并直接结算。

第十八条 当事人可以将同一法律事务委托给一家律师

事务所的律师办理，也可以委托给不同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共

同办理;不同的律师事务所和不同所的律师可以合作承接、

承办同一法律事务。不同律师事务所就律师服务费的收取和

分配可在双方合同中约定。

第十九条 按照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由委托人承担的费

用，应该在《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承担，与委托人据实进

行结算。

第二十条 律师事务所应当根据规定接受指派承办法律

援助案件。律师办理法援案件，不得向受援助人收取任何费

用。

第二十一条 对于经济确有困难，但不符合法律援助范



围的公民，律师事务所可以酌情减收或免收律师服务费。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律师服务费的收费方式和收费金额，原则

上由委托人和承办律师、律师事务所协商确定。本指引供双

方协商时参考，由新疆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自治区辖区内各律师事务所可参考本指

引，制定符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收费标准，并报当地

律师协会备案。

第二十四条 本指引由新疆律师协会理事会审议通过后

公布，从公布之日起施行。

来源：新疆律师协会


